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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交通干线两侧首排规划建设住宅楼、学校等敏感建筑时，应落实《建筑环

境通用规范》《北京市住宅设计规范》，建筑的室内允许噪声级、建筑构件计权隔声

量，以及建筑结构隔声减噪设计等指标须满足规范要求； 

（2）合理安排功能布局，地块内临交通干线（亮马河北路、酒仙桥路）一侧敏感

建筑安装隔声量≥35dB（A）的隔声窗，临支路（酒仙桥南路、酒仙桥东一路、三街坊

北路）一侧敏感建筑安装隔声量≥25dB（A）的隔声窗，做好建筑隔声设计，保证达到

室内声环境标准； 

（4）加强小区内绿化建设，进一步降低噪声影响。 

（5）同时建设单位在售楼时，须如实告知购房者建筑隔声情况及所在地声环境状

况，所选住宅与周边道路的距离、噪声影响情况及采取的环保措施，并在居民选房时

张贴公示告知居民。 

三、项目的总体意见 

本说明编制较规范，内容全面，声环境现状调查和预测分析清楚，环境保护措施

基本可行，总体结论总体可信。 

此次分析地块在落实本措施说明中提出的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和专家评审意见的前

提下，从声环境影响评价角度地块的建设及降噪措施是可行。 

综上所述，专家组一致同意通过审查。 

 
专家组(签字)： 

2024 年 3 月 11 日 

 

评审专家 

方    皓         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教高 

彭应登        国家城市环境污染控制技术研究中心            教高 

陈素云        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正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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